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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我国反垄断在互联网行业中实施的迫切性
范雨萱

（中国农业大学，山东 烟台 264010）
摘 要：随着全球数字经济兴起，互联网作为新兴行业，企业数量不断增加。几家互联网巨头为维护自身竞争优势，采用“杀熟”等多

种不正当的竞争方式形成寡头垄断，对竞争对手进行打压，扰乱公平的竞争环境，从而损害社会福利，使大量中小企业产生了不必要的损

失。同时，由于政策规范滞后、政府引导不及时、举证困难胜诉率低等原因，不正当竞争的行为逐渐增加，行业的健康发展受到威胁。因此，

我们应当从完善法律、公共监督与私人投诉并举、加强行业内部自律监督等多个方面对互联网垄断现象进行规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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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互联网行业中的垄断现状
1.1 互联网行业中的垄断现象广泛存在
随着科技的进步，信息化的全方位发展，互联网行业发展势头

迅猛，企业数量不断增加，市场主体间的竞争愈演愈烈。由于互联网

企业的快速发展展现了广阔的发展前景，带来了新的造富效应，所

以大量初创企业踏入这一领域，与其他企业进行同台竞争，与此同

时早期进入市场的企业为避免被赶超，努力研究新策略以保持现有

的市场份额。当大企业开展新业务，对竞争对手已经形成的业务范

围构成威胁后，两者之间的竞争势不两立；当中小企业抓住机遇快

速崛起成为后起之秀可能会危及大企业的市场份额时，大企业为保

持自身地位则会倾其力量与其竞争或凭借自身实力采取的排他性

措施将其并购；而中小企业之间的竞争则可能是依靠各自背后的支

撑力量进行更加直接的“肉搏”，归根到底是各自背后依附的大企业

之间的烧钱大战。

企业间竞争的加剧容易促使互联网企业采取不正当的竞争手

段来维持自身的市场份额，且由于政策规范的滞后和政府引导的不

及时，越过市场红线的不正当竞争行为逐渐增加。从“百团大战”到

“3Q大战”，再到“搜索大战”都出现了各种不正当的竞争行为，扰乱
了市场秩序，损害了互联网行业健康发展的形象[1]。

1.2 互联网行业中的垄断阻碍行业健康发展
大型互联网企业的不正当竞争手段将使大量互联网中小企业

被打压后无法存活，最终对市场竞争秩序、创新创业、消费者福利等

带来消极影响。互联网寡头企业常常凭借自身拥有的巨大流量资源

和数据资源优势排斥市场竞争以实现寡头垄断，扰乱市场秩序，威

胁消费者权益，损害社会福利，影响社会健康发展。

在当下，电商、外卖、搜索引擎几乎是使用最频繁的互联网工

具，“二选一”等现象，实质指向强迫交易、排他性竞争等问题[2]。寡头
垄断会扭曲数字市场的正常发展，包括盲目趋同使产出内容单一且

质量低下、利用垄断优势与政策漏洞聚集财富以威胁消费者权益、

增加第三方成本消减对方积极性等等。平台凭借其数据垄断的优

势，再通过算法等技术手段，对其垄断地位进行强化。同时，平台以

优势领域为基础，通过增强及扩张服务进入新的领域，在新的领域

形成第二轮垄断，并在第二轮的垄断里进一步强化其垄断优势。对

于很多具有创新潜质的初创企业，平台要么在数据等方面进行打

压，要么对其进行并购，减少市场竞争的主体。对于创新创业者而

言，如果没有被这些寡头垄断企业所并购，其很难获得较好的发展

空间。因此，互联网寡头垄断的自我强化对创新创业形成了严重的

压制[3]。
2 反垄断在互联网行业实施面临的挑战
2.1 反垄断政策的实施相较于互联网发展具有滞后性
信息时代下网络的发展日新月异，传统经济建立的竞争政策已

无法适用于互联网反垄断的案例，新的时代需要新的竞争政策消除

恶性竞争。虽然数字化降低了市场的准入门槛，市场主体增多，竞争

加剧，但法律与政策制定的过程是漫长的，其进一步发展并非总与

互联网市场的发展保持同步，现有的法律手段不一定足以保护互联

网市场竞争和市场参与者的权利。例如，市场份额的计算常被作为

企业拥有市场势力大小的一个衡量指标，这在竞争法中是惯例，但

却并不适用于互联网相关平台。由于互联网的多样性与变化性，在

不考虑间接网络影响的情况下，不可能只从平台的市场份额计算中

得出平台实际市场势力的结论[4]。所以反垄断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仍
需进一步的研究。

2.2 反垄断法规不明晰造成执法困难
互联网不同于其他领域，界定其垄断性质，须从网络效应、数据

掌控、规模经济等多维度进行分析，只有这样才能适应互联网经济

本身具有的多重特殊性。目前处理互联网纠纷的法律依照主要是

《反垄断法》，但该法律并非专门针对互联网领域反垄断所制定的法

律。由于受到法律制定时客观立法背景以及立法条件的限制，《反垄

断法》中僵化的法律条款给予了互联网企业许多可乘之机，这也成

为在互联网反垄断司法规制时胜诉率低，赔偿数额少的重要因素。

除《反垄断法》之外，法院在审理互联网垄断案件时少见其他的

法律条文。专门性法律条文的缺失以及现行法律规定的不完善反映

出我国互联网反垄断法律体系不健全问题突出[5]。最终影响群众利
益的同时也损害了互联网环境的健康发展。

2.3 原、被告法律地位失衡使个人诉讼难度大
随着互联网行业的迅猛发展，几家企业走向寡头垄断，因此互

联网垄断案件的被告大部分集中在了那几家公司。被告作为大型互

联网公司，不仅市场份额大，经济实力雄厚，而且一般都有专业的律

师团队。所以无论原告是互联网企业还是自然人的情况下，双方的

法律地位都差异悬殊，加之相关法律不健全、互联网行业较为灵活、

举证难度大等原因，最终常常是原告因举证不足等理由败诉[5]。所以
在反垄断案件中，原告胜诉率很低，且诉讼成本很高，即使是胜诉，

赔偿数额也很少。

3 对反垄断在互联网领域应用的建议
3.1 完善行业反垄断法律法规，提高我国反垄断执法水平
互联网产业成长速度快，变化日新月异，但对于行业的规律仍

然有迹可循，我们应当密切关注我国互联网行业发展的规律和特

点，深入调查研究互联网行业间竞争中存在的问题和薄弱环节，研

究国内外相关案例，立足我国互联网行业现状，寻找可以借鉴的实

施办法，制定行业反垄断的规章制度，有针对性地开展关系社会民

生和重点市场主体的反垄断执法工作。

过去我国成立了一些互联网反垄断的执法部门，但管理过于松

散，职责划分不明晰造成执法效率低下，同时互联网不正当竞争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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段也具有较高的科技含量，加之信息产业具有高速创新等特点需要

我国有关部门的执法人员积极学习相关知识，做好技能的储备。所

以我们应当考虑设立统一的反垄断执法部门，整合现有的反垄断执

法力量，有针对性地培养和任用一批具有专业技术的执法人员，邀

请一些专家学者参与反垄断调查，广泛开展国际合作和执法，全面

提高我国反垄断执法工作的水平[6]。
3.2 进一步完善原告保护制度，提高原、被告法律地位的平等性
由于原告多是个人或经济实力不如寡头企业的互联网企业，所

以原告在被告面前法律地位低，出台对于原告的保护制度很有必

要。我们应当允许原告在与被告发生冲突时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

诉。同时鼓励原告运用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相关规定，对公用企业

或其他依法具有独占地位的经营者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举证责任

实行倒置，举证时采用被告方对外发布的信息，聘请专门知识人员

委托专业机构或专业人员作出市场调查或经济分析报告。这对于解

决原告举证难的问题提供了一条出路。

3.3 加强行业组织对行业内部的自律监督
法律规范常常只是使企业被动的改变曾经的市场垄断行为，但

通过对行业内部进行自律监督，以宣传教育等方式让企业了解行业

垄断对社会与市场的危害，积极引导企业主动遵守反垄断法律法

规，依法竞争，维护市场竞争秩序才能真正地避免行业中的垄断行

为。同时，也要合力社会力量对互联网行业的自律性进行监督。在信

息时代，互联网的发展关系到每个人的生活，健康和谐的互联网行

业市场环境需要行业市场行政监管部门、行业协会、互联网企业及

众多网民的共同维护。

4 结束语
互联网行业的兴旺发展不仅延长了产业链，拉动了相关产业的

发展，便利了群众的生活，也为国家的信息安全保驾护航。反垄断法

并不是禁止或限制大型互联网企业拥有的一定的市场支配地位，但

如果这些大型企业利用自身的市场支配地位从事一些限制了其他

方面的竞争行为，则这些“其他行为”将受到反垄断法的惩处。作为

互联网企业，要遵守行业规范，维护公平的市场竞争；作为互联网用

户，当自身权益受到侵犯时要拿起法律武器维护切身利益；作为执

法人员，要学习相关知识，提高自身执法能力。最终，互联网行业将

会在各方的努力下实现健康的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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